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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2）

產 能 擴 充 之 最 新 進 展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茲提述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刊

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佈（「該

公佈」）。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本公司原計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前將其總年產

能增至504兆瓦，及如該公佈所披露，本公司計劃透過其於卡姆丹克太陽能科技

（江蘇）有限公司（「卡姆丹克太陽能（江蘇）」）之投資達致該項產能擴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知會本公司股東，截至本公佈日期，就本公司於卡姆

丹克太陽能（江蘇）之投資之相關設備安裝工程正在進行中。由於興建生產設施及

供應電力之相關基礎建設需要更多時間，本公司預期就所述產能擴充至504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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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前完成。董事會確認，本公司就產能由200兆瓦擴充

至600兆瓦之計劃將如該公佈所披露般預料在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前完成。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鄒國強先生及施承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彭鎮城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Daniel DeWitt Martin先生、Kang Sun先生及梁銘樞先生。


